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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817-108

临沂市平邑县保太镇公家庄有很多
养鸡场污水遍地，水管所季所长占用水库
养鱼，往水库里投放鸡粪化肥，水质污染
了。村里东岭水库上有养猪场，养牛场，污
水也都进入水库了。

临沂市 水、其他

1 .保太镇公家庄有很多养鸡场，污水遍地问题：公家庄周边有13家养鸡场均位于禁养区内，7月25日调
查发现其中3家养殖场存在利用无防渗措施的沟渠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已立案调查，并对公某
某、沈某某、马某某3人分别处以10日行政拘留的处罚（7月26日至8月4日），3家养殖场于8月1日已拆除。7家
蛋鸡养殖场停养，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2家在养蛋鸡场、1家种鸡场有防渗沉淀池，无污水外排现象。2 .水
管所季所长占用水库养鱼，往水库里投放鸡粪、化肥，水质污染了问题：2013年为完成每年13 . 8万元的渔业
营收任务，水管所全体在职员工共同承包进行水产养殖。2015年3月转包给葛某某，葛某某又转包给魏某
某，目前由魏某某经营。经查，2013年起承包收入均进入该水库管理所账户，除返还职工投资本金外，个人
并无资金收益分配。季某某同志自2015年9月至今任该水库管理所所长，个人未占用水库养鱼。对魏某某调
查发现，其在5、6月份分别向水库撒过生石灰和少量溴氯海因，用于净化水质，无其他污染。公家庄水库养
殖品种为花白鲢鱼，不需鸡粪、化肥喂养，不存在往水库里投放鸡粪、化肥情况。3 .村里东岭水库上有养猪
场、养牛场，污水也都进入水库问题：经查，村里东岭共有2家养猪场、2家养牛场均位于禁养区，其中马某养
猪场于8月8日已拆除；东伟养猪场在养，存在使用无防渗措施的沟坑违法贮存养殖污水现象；马某才养牛
场、郑某某养牛场均建有防渗沉淀池。以上4家养殖场，未发现有向水库排放养殖污水迹象。4 .公家庄水库
未列入饮用水源保护地，也未列入备用饮用水源保护地，允许养鱼。经检测，水库水样所检测项目符合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IV类标准，能达到平邑县地表水控制标准。

是
关停取缔、
立案处罚、
问责

1 .停养的7家蛋鸡场已于8月19日拆除；2 .村里东岭东伟养猪场已
于8月20日拆除；县环保局对其利用无防渗措施的沟坑违法贮存养殖
污水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处罚；马某某养牛场、郑某某养牛场
已于8月20日拆除。

诫勉谈话
1人，警告

1人

114 817-109
临沂市沂水县200家油缸厂存在“脏

乱差污散”，油漆、液压机油处理混乱，晚
上焚烧钢管及废机油，污染大气。

临沂市
固废、大气、

其他

1 . 200家油缸厂“脏乱差污散”情况。经查实，沂水县共有液压油缸制造企业92家，其中已办理环评手续
的35家，“三同时”验收的9家。有13家存在环境卫生“脏乱差”情况，主要是车间生产原料、产品摆放不整齐，
切削废料随意堆放（磨床使用的切削液循环使用），产成品和半成品混乱堆放，卫生状况脏乱；“污”，主要是
部分企业存在车间地面有油污现象，清理不及时、不彻底；“散”，主要是由于前期未进行统一规划布局，存
在企业零散分布现象。2 .油漆、液压油处理混乱情况。在前段时间开展的集中整治中，有21家企业喷漆设备
未经审批，被责令拆除；有22家企业手续不全，被责令停产。本次现场检查，有16家企业废漆桶、废液压油桶
存放不规范。目前，我县液压油缸企业对成品油缸进行检测使用的液压油，全部循环使用。3 .焚烧钢管及废
机油污染大气情况。近年来，县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环保等部门不断加强质量监管，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力
度，未发现油缸加工企业焚烧钢管现象。本次现场检查中未发现焚烧钢管及废机油现象。

是
责令改正
停产整治

1 .针对部分企业环境卫生“脏乱差污散”问题。对无环评手续、未
通过验收的企业，实施停产整治。2017年8月19日，对在产的34家环评手
续不完善的企业责令停产，对13家环境卫生“脏乱差”企业下达整改通
知书，责令限期整改，并自8月20日起用20天的时间，集中开展液压油
缸制造行业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解决企业环境“脏乱差”问题。对
磨床循环使用的切削液残留物纳入危废管理，规范处置。2 .针对液压
油缸企业存在油漆桶、液压油桶存放混乱问题。2017年8月19日，沂水县
对16家废油漆桶、废液压油桶存放不规范企业下达整改通知，责令限
期改正，将废油漆桶、废液压油桶全部转移到危废库内，纳入规范化管
理。3 .对面上工作整治提升。针对群众反映及排查发现的液压油缸制
造行业存在的问题，我县成立专门班子，制定专项工作措施，由县中小
企业局牵头，会同经信、发改、国土、住建、市场监管、环保、安监等部门
10日内制订具体工作方案，开展集中整治活动，确保油缸行业持续健
康发展。

115 817-110

临沂市临沭县玉山镇（朱仓、月庄、姚
管庄、东盘）有很多无手续的石材加工厂，
非法开采，粉尘飞扬，生态遭到破坏。多次
投诉，当地部门不管不问。

临沂市 大气、生态

1 .关于玉山镇（朱仓、月庄、姚官庄、东盘）有很多无手续的石材加工厂问题。经查，玉山镇现有石材开
采矿14家，其中13家已办理环评手续，其中4家未验收；石材加工厂115家，有49家办理环评手续，其中，23家
已验收，其余26家未验收。玉山镇石材开采矿14家，4家在发改局备案，其余未备案；石材加工厂1家在发改
局备案，其余未备案。2 .非法开采情况。经调查，玉山镇共有露天采石矿企业9家，其中，持证开采5家，另4家
采矿证到期已停止开采，正在办理延续手续。3 .粉尘飞扬情况。《临沭县大气污染防治2017年攻坚行动方
案》，对玉山镇115家石材加工企业限期治理。目前，除宝田石业公司1家整治完成外，其余114家石材加工企
业因未按照6月30日时间节点完成治理任务（扬尘防护措施），已全部停产整治。经现场勘察，石材厂矿附近
道路存在破损和积尘、扬尘情况。4 .生态遭到破坏情况。玉山镇9家矿山，属于临沭县矿产资源规划的建筑
石料开采区。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因矿山开挖后向下开采，经《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专家评审，对土地资源占用和破坏影响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环境影响较小。5 .多次投诉，当地部门不管不
问问题。经查，2015年以来，县国土局共发现非法采矿行为16起（其中2015年4件，2016年3件，2017年9件），均
依法查处到位。共接办各类涉矿信访投诉23件（其中2015年10件，2016年10件，2017年3件），均已办结。其中，
违法属实并依法处理的11件，举报不属实的12件。2016年以来，县环保局共接到涉及石材行业的环境信访案
件5件（其中2016年3件，2017年2件），均办结。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约谈、问责

1 .针对玉山镇（朱仓、月庄、姚官庄、东盘）有很多无手续的石材加
工厂问题，临沭县环保局对90起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全部为
未验先投。其中对已办理环评手续但未验收的4家采石矿立案2件，其
余2家停产超过两年以上，超出法定追诉期限，依法不予立案。对26家
已办理环评手续但未验收的企业立案25件，其余1家停产超过两年以
上，对未验先投行为不予立案；对66家未办理环评手续已开工建设的
石材厂立案63件，其余3家企业停产超过两年以上，超出法定追诉期
限，依法不予立案。同时，玉山镇政府制订了《玉山镇矿山企业整合实
施方案》和《玉山镇石材加工业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对采石矿山和石
材加工业进一步规范整治。2 .粉尘飞扬问题。目前，石材加工企业已停
产，不存在生产扬尘违法行为。石材厂矿附近道路破损和积尘、车辆运
输产生的扬尘，责成玉山镇政府整修道路，建立洒水抑尘长效机制。3 .
生态遭到破坏问题。目前玉山镇区域内4家持证矿山企业采矿权到期，
但尚有剩余储量（山东省临沭县建筑用石料矿矿山资源开采动态监测
报告）123 . 53万立方米未开采，均已申请延续手续。因采矿权未灭失，尚
未进入恢复治理程序。待采矿权按照程序退出后，按照《矿山土地复垦
方案》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责成矿山企业对矿山
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

诫勉谈话
2人，党内
警告9人

116 817-111
临沂市沂水县环保局个别工作人员

经常鱼肉不达标的油缸生产企业。
临沂市 其他

2017年8月19日，沂水县对县环保局2015年以来所有涉及液压油缸厂不达标的处罚案件进行了梳理，
共有7起。其中，3起为建设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2起未取得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新建液压油缸等项目并投入生产；2起建设项目的规模、
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2017年8月20日，沂水县抽调工作人员对7家企业进行
现场走访调查，填写调查表7份。通过现场调查，7家企业负责人出具了说明，均表示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和
日常监管中未发现吃拿卡要现象。同时，督察问效组对7起案件中县环保局涉及的环境监察4个中队中队
长、环境管理科科长等5名同志进行了问询，写出说明5份。以上人员及科室人员均未在开展环保检查、执法
监管等日常工作中与企业负责人有经济交往，无收受企业及企业负责人所送现金、购物卡、贵重物品等违
纪行为，没有违规恶意打压企业行为。

否

117 817-112
在临沂市平邑县卞桥镇佳誉页岩砖

厂违规投资一条生产线，在其引导下，其
他砖厂也都超标建设。

临沂市 其他

1 .平邑县佳誉页岩砖厂违规投资一条生产线问题。该厂位于卞桥镇时家村，投资人时某某。2010年3月，
时某某承包时家村页岩砖厂，占地35亩；2011年，该厂新建年产3000万块页岩砖生产线一条；2014年，该厂在
原生产线的南侧扩建年产3000万块页岩砖生产线一条。经现场调查发现，该厂2011年建设的页岩砖生产线
发改、环保、工商手续齐全；2014年扩建的页岩砖生产线，环保手续齐全，无立项、规划、用地等手续。2 .在其
引导下，其他砖厂也都超标建设问题。卞桥镇共有页岩砖厂10家，其中3家页岩砖厂不存在扩建生产线问
题。另外7家除平邑县佳誉页岩砖厂外，存在违规投资扩建生产线问题。经全面排查，该6家页岩砖厂初建时
均与所属村委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立项、环保和工商手续齐全，但无用地审批手续；后期扩建的生产线，
除环保手续外，无立项、规划手续。经平邑县国土部门核实，上述企业所占地类均为工矿用地（存量建设用
地），在规划、环评、立项允许以及企业履行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可以办理相关用地手续。

是 责令改正

1 .平邑县发展与改革局于2017年8月20日对上述7家企业下达《平
邑县企业投资核准和备案项目限期责令改正通知书》（平发改令改

〔2017〕1-7号），责令上述7家企业3日内办理备案手续。逾期不办，处2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2 .平邑县国土资源局于2017年8月20日对7
家违规页岩砖厂立案调查，在立项、规划、环评材料齐全以及企业履行
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平邑县国土资源局在三个月内完善用地手续。
3 .平邑县卞桥镇政府于2017年8月20日对7家违规页岩砖厂下达《责令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待进一步调查核实后，由平邑县城乡规划
局进行认定，根据影响城乡规划实施的认定情况进行处理。

118 817-113

临沂市郯城县庙山杨老板在庙山下
建设搅拌站，与当地干部一起投资开采蛟
龙山资源，并非法开采沂河沙滩，破坏当
地生态系统。

临沂市 生态

1 .关于“庙山下建设搅拌站”问题。经现场核查，举报人所反映的搅拌站为甘某某混凝土搅拌站，位于
郯城县庙山镇立朝村东南处约600米。该搅拌站于2016年10月建成并投产，无环评手续，无工商营业执照，未
办理土地使用证。占地5395平方米，其中工矿用地4175平方米，风景名胜特殊用地460平方米（均符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林地220平方米（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前建有物料大棚1座、搅拌站主机棚1座，主要
生产设备有圆仓6个、水桶4个、传送带2条、料斗2个、铲车1辆。物料大棚内及东侧、西侧均堆有生产原料。对
于该搅拌站未批先建行为，县环保局已于2017年1月27日作出处罚决定（郯环罚字〔2017〕8号），罚款6万元。2 .
关于“与当地干部一起投资开采蛟龙山资源”问题。经核查，该处原有2家采石厂，分别是：郯城县庙山镇鑫
星石料加工厂、郯城县庙山镇玉峰采石厂。（1）郯城县庙山镇鑫星石料加工厂，于2015年12月30日采矿权到
期关闭。目前正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设计，实施治理。（2）
郯城县庙山镇玉峰采石厂，采矿权有效期自2016年11月23日至2019年11月23日；矿区面积为0 . 1075平方公
里。该矿山企业于2016年10月，编制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缴纳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保证金258万元。调查未发现有当地干部投资入股郯城县庙山镇玉峰采石厂，未发现当地干部
参与一起投资开采蛟龙山资源。3 .关于“非法开采沂河沙滩，破坏当地生态系统”问题。经核查，举报人反映
的非法开采沂河沙滩，破坏当地生态系统的问题，为庙山镇境内薛庄砂场，持证人：于某某。2017年3月7日，
淮河水利委员会作出《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准予河道采砂行政许可决定书》（淮委许可﹝2017﹞10号），
同时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准予于长海在郯城县庙山镇薛庄村沂河河道内采砂，许可期限自2017年3月7
日至2017年5月31日，许可采砂方量15万方。薛庄砂场于2017年5月31日停止采砂活动，吊离河道内采砂船只，
并清理平整采砂码头。2017年6月8日，淮河水利委员会下达《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注销河道采砂行政许
可决定书》（淮委许可﹝2017﹞41号）。砂场经营期间，未发现有违法开采行为。

是
关停取缔、
责令改正、
行政处罚

1 .甘义中混凝土搅拌站属“散乱污”企业，已落实“两断三清”措
施；根据环境监管网格化有关要求，由庙山镇政府负责日常巡查，防止
死灰复燃。2 .对甘义中混凝土搅拌站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的行为立案
调查。该企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四
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通知书》，责令退还非法占用5395平方米土地，限期15日内拆除在非
法占用220平方米林地上新建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并处罚款。3 .加强对
郯城县庙山镇玉峰采石厂的日常监管，避免在开采过程中出现破坏生
态环境的行为。4 .监督郯城县庙山镇鑫星石料加工厂严格按照《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设计要求，搞好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119 817-114

临沂市平邑县卞桥镇岳家庄和关庙
村建设有临沂焕亮建材有限公司（两个厂
址），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环保手续不全，
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且用农田里的土烧
砖。

临沂市
大气、土壤、

其他

临沂焕亮建材有限公司（两个厂址），实为临沂市焕亮建材有限公司和平邑鑫炜页岩砖厂。1 .非法占用
基本农田问题。经查，反映的区域现状地类为采矿用地(存量建设用地)，符合规划，不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现
象。2015年5月平邑县国土资源局发现，两家企业未经许可分别占用岳家村、关庙村两处原工矿用地建设物
料防尘棚，对此已立案处罚，法律程序已履行到位。2017年2月20日，在巡查中再次发现，两家企业未经许可
分别占用村集体采矿用地建设物料防尘棚，对该违法行为国土部门已立案调查并于2017年3月26日下达了

《行政处罚决定书》（平国土资罚字[2017]345号、347号），待法定履行期届满后，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
的，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 .环保手续不全问题。临沂市焕亮建材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20日取得环评批复

（平环审字〔2011〕39号），2016年1月14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平邑县鑫炜页岩砖厂于2011年5月5日取得环评
批复（平环审字〔2011〕55号），2016年1月14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2016年10月22日完成年增3000万块页岩砖生
产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平环评函〔2016〕54号）备案。3 .污染物排放不达标问题。2017年6月，在平邑县页岩
砖行业专项检查中，因人工监测数据烟尘超标，平邑县环保局责令两家企业停止生产并对其立案处罚。两
家企业于2017年6月20日停止生产并对污染治理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新增脱硫塔内管束除尘，现已建设完
毕。4 .用农田里的土烧砖问题。两家企业采取隧道窑生产页岩砖，原材料为页岩、煤矸石、炉渣，不存在用农
田里的土烧砖问题。

是
立案处罚、

问责

因其占用村集体采矿用地，平邑县国土资源局已于2017年3月26日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待相关处罚到位，材料齐全后，由平邑县国土
资源局土地利用科3个月内完善相关用地手续。

与104号
案件合并

追责

120 817-115
日照市莒县夏庄镇有人在农田内挖

坑、挖土卖钱，破坏生态。
日照市 生态

经过排查，夏庄镇未发现直接在农田内挖坑取土出售行为。但是在排查过程中，发现1处农村大口井清
淤扩容工程和2处挖塘清淤工程，分别是莒县夏庄镇李家辛庄村大口井清淤扩容工程、莒县夏庄镇孙家坡
村汪塘扩容工程、莒县夏庄镇北马坡村“三八连”水库清淤工程，其中李家辛庄村大口井清淤工程、北马坡
村“三八连”水库清淤工程存在挖取渣土盈利行为。莒县夏庄镇李家辛庄村大口井清淤扩容工程，经村党员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后上报镇政府批准。经调查，原大口井面积约900平方米，计划扩挖300平方米、清淤
下挖2米，挖出的渣土计划部分用于整修该村农田道路，剩余部分出售，莒县国土资源局巡查时已挖掘渣土
约600立方。2017年8月13日，莒县国土资源局对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并责令其立即停止开
采。莒县夏庄镇孙家坡村汪塘扩容工程，经村集体研究决定扩容。经调查，该工程2017年7月25日动工，莒县
国土资源局巡查时已挖掘渣土约450立方，全部用于农村道路修缮，未发现挖取渣土盈利行为。7月30日莒
县国土资源局对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开采。莒县夏庄镇北马坡村“三八
连”水库清淤工程，北马坡村在党员群众议事学习日会议上研究决定进行清淤，并上报镇政府批准。经调
查，村集体将该工程以2万元价格承包给北马坡村经济合作社，2017年8月3日动工，莒县国土资源局巡查时
已挖掘渣土约300立方。8月5日莒县国土资源局对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
开采，并罚款2000元。

是
责令改正、
停产整治、

问责

8月19日，现场检查时，莒县国土资源局已依法制止李家辛庄村大
口井清淤工程。县国土资源局已立案查处孙家坡村汪塘扩容工程，已
结案。北马坡村“三八连”水库清淤工程均处于停工状态，根据莒县国
土资源局下达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施工方立即改正违
法行为，县国土资源局已立案查处，目前已结案。夏庄镇已把三个水库
封圈，禁止任何人进行取土。

行政警告
1人

121 817-118
济南市平阴县洪范池镇杨河村东处

有一家养鸡场，鸡粪倒在路边，异味很大。
济南市 垃圾、大气

1 .转办件反映的养鸡场位于洪范池镇后杨河村东，属于限养区范围，养殖户为孙某某所有，共养殖肉
鸡24000余只。该养殖场距村庄不足500米，不符合办理环评的条件，无环保手续。2 .养殖场南有一处粪污储
存场（紧靠路边），面积约150平方米，直接堆放鸡粪，未采取任何防渗漏、防雨淋措施，异味较重。

是 责令改正

平阴县政府责成洪范池镇政府、县畜牧局采取下列措施：1 .洪范
池镇政府组织对该养鸡场内粪污实施清理转运，于8月19日全部完成
清运，回填新土恢复土地原状。2 . 8月20日洪范池镇畜牧站对该养鸡场
进行了专门技术指导，要求其建设面积约50立方米的固定粪污池，22
日已建设完毕，8月25日前达到“三防”标准，经堆积发酵无害化处理后
还田,鸡场异味得到有效缓解。

122

817-119

东营市垦利石化的异丁烷脱氢装置
使用的催化剂含有致癌物质，还有类似催
化剂使用企业，比如东营佳昊化工、德州
临邑德宝路化工。

德州市 其他

1 .德宝路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营市垦利石化的异丁烷脱氢装置使用的催化剂均为铬系列，德宝路一方
使用的是烷烃脱氢催化剂（成分：氧化铬、氧化铝）。2 .经《德宝路股份有限公司10万吨/年烷烃脱氢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海关进口完税缴款书证明，该公司使用的催化剂目前国家没有禁止。咨询专家得知，其成
分“氧化铬”中的铬为三价铬离子，属环保系列，不致癌，生产过程中不会转变为致癌的六价铬离子；另一种
成分氧化铝本身没毒，不属于危废。3 .德宝路股份有限公司对烷烃脱氢催化剂自购进、使用到危废处置，完
全符合规范要求。

否

123 东营市 其他

经调查，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异丁烷脱氢单元使用的脱氢催化剂中含有少量三氧化二铬，其中
含有的铬属于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在异丁烷脱氢装置催化剂使用及处理上符合规范，未发
现环境违法行为，每年对岗位操作人员进行健康体检，未发现催化剂致癌相关症状。佳昊化工20万吨/年异丁
烷脱氢装置处于停产状态。通过调阅档案和现场问询证实，佳昊化工使用的脱氢催化剂由四川润和催化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卸料过程中操作人员全程穿戴防护服和防护面具。在催化剂使用完成失去活性后，经过
旋分器、油气过滤器、烟气过滤器等装置过滤，由催化剂输送管道导入废催化剂罐密封储存，转运时委托具有
危险废物经营相关资质企业进行处理。针对“异丁烷脱氢装置使用的催化剂含有致癌物质”的问题，工作组
详细调阅佳昊化工2016年以来职工体检档案，根据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书（东营市中医医院职检字第
ZD-2016-146号）发现，从事该催化剂卸载工作的职工身体状况均为“健康”，未出现催化剂致癌相关症状。

否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八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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